
都市更新法令說明會 

都市更新宣導法令說明會 

都市更新宣導與社區輔導委辦案-淡水區竿蓁里 

 

舉辦時間：104 年 4月 01日 星期三 PM 7：00 

貳.地    點：淡水區中正東路 1段 3巷 6號 2樓(竿蓁市民活動中心) 

參.講    師：王佩模 理事 

肆.簡報內容：（略） 

伍.綜合討論： 

一、請問今年7月1日實施容積管制內容為何？ 

[答覆] 

都市計畫容積總量管控機制，回歸都市計畫體系管理，「都市計畫法新北

市施行細則」已於 103年 5月 1日發布實施，有關都市計畫容積獎勵上限規定(第

47條第 1項)，如都市更新地區的獎勵上限為 50%，其他地區獎勵上限為 20%，

將於 104年 7月 1日起施行。 

由於現行獎勵容積，包括綠化景觀、街廓獎勵、停車獎勵等沒有總量控管，

營建署研議訂定總量控管。修正重點主要是增訂都市計畫法定容積放寬建築容

積額度的總量累計上限，除依「都市計畫法」規定，包括公共設施保留地取得、

具有紀念性或藝術價值建築與歷史建築保存維護等得以容積移轉方式辦理可移

入容積。 

其它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地區，不得超過建築基地 1.5倍的

法定容積(獎勵上限 50%)，或各建築基地 0.3倍的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

一般地區，不得超過建築基地 1.2倍法定容積(獎勵上限為 20%)。 

二、若是達到「都市更新條例」規定之同意比例，即可申請報核更新事業計畫送

審，對尚未同意者應有如何解決方案？是否可以強拆？ 

[答覆] 

以法令層面而言，新北市政府為執行「都市更新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一項

權利變換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案件，依直轄市縣（市）政府

受理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土地改良物執行應注意事項

第五點，訂定「新北市政府執行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者申請代為拆除或遷移

土地改良物案件補充規定」之規定，同意門檻達到九成以上，實施者可以向主

管機關申請代為實施。 

在政府動用公權力前，一定會要求實施者召開多次協調會程序，會兼顧少

數地主的權益與多數地主的意願。但以實務層面來說，還是希望實施者能盡量

爭取所有權人100％同意，持續向不同意都更之居民進行協商及溝通，避免強制

拆除後引發不必要的衝突發生。 

三、社區內有疑似海砂屋現象，應該如何鑑定？流程為何？ 

[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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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新北市政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及鑑定實施要點」，所有權

人應自行委託新北市政府認可之專業鑑定機構實施（例如新北市建築師公會等）

鑑定，基本鑑定流程為：(1)向專業鑑定機構申請檢測(2)派員至現場初勘(3)相

關人(單位)會勘及採樣等程序(4)遞交會勘成果報告書至新北市工務局以取得

證明。經鑑定屬高氯離子建築物者，向新北市政府申請核定為海砂屋，可申請

拆除或補強相關補助，或辦理都市更新也有 30%的獎勵值。 

依「新北市政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及鑑定實施要點」所載：

高氯離子建築物所有權人於完成拆除或補強防蝕工程後，得向新北市政府申請

補助，並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將全數之補助成立專戶保管。前項補助

依建物登記之主建物面積計算。其為拆除者，每平方公尺補助新臺幣（下同）

二千元，每戶最高補助二十萬元；其為補強防蝕者，每平方公尺補助一千元，

每戶最高補助十萬元。申請拆除重建經本府專案核准者，得先行核發百分之二

十補助款。補助款戶數之計算以使用執照為準。拆除重建費用或補強防蝕費用

之補助款不得重複申請。 

四、是否可由政府協助辦理海沙鑑定及輔導更新流程？ 

[答覆] 

政府單位與學會主要扮演政策宣導、法令解答、實務研討、教育訓練之角

色，無法協助鑑定。但建議可依「新北市政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處理

及鑑定實施要點」，所有權人自行委託新北市政府認可之專業鑑定機構實施協助

鑑定。 

五、萬一鑑定後未達海砂屋標準，是否仍能參與都更？ 

[答覆] 

倘若經工務局鑑定結果未達海砂屋標準，貴社區就須依「新北市都市更新

單元劃定基準」相關規範，逐項檢核自行劃定更新單元，始能辦理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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